
比选邀请公告

成都市温江区惠民幼儿园（含锦绣分园）根据实际需要，现将启动温江区惠

民幼儿园（含锦绣分园）零星维修维护服务单位采购项目，本采购项目以比选方

式选择成交供应商一家，特邀请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比选。

一、比选须知

1、比选项目名称：温江区惠民幼儿园（含锦绣分园）零星维修维护服务单位采

购项目

2、报名时间：2026 年 1月 12日——1月 16日（上午 9:00——12:00,下午 14：:00

——17:00）。（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）

3、比选时间：2026 年 1 月 19 日上午 10:00

4、比选地点：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道锦绣巷 86 号（温江区惠民幼儿园）

5、比选报价：供应商在比选报价前应到采购人处进行实地考察和就日常维修类

别、内容相关要求进行洽谈，然后再根据实际做项目报价清单预算。

6、项目完成期限及费用的支付：按照合同约定。采购人付款前，成交供应商应

先出具符合采购人财经管理要求的正式发票。

二、供应商的资格条件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具体如下：
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6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三、本单位与其他供应商之间，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而且不存在直接控股、管

理关系（提供承诺函）。

四、供应商对是否存在受到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认定的失信行为（有效期内）以

及认定次数进行承诺（提供承诺函）。

五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。

六、比选费用

无论供应商是否被选中，应自行承担参加比选所产生的全部费用。

七、供应商服务内容和要求

供应商应当向采购人提供温江区惠民幼儿园（含锦绣分园）零星维修维护服

务单位采购项目的资质、部分常用维修报价清单、类似业绩等资料，于 2026 年

1 月 19 日上午 10:00 到比选地点现场参加比选。供应商在前述规定时间内未参

加比选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八、联系人和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 林尚碧 15882309967

九、比选程序和评分标准

1、本次比选采用综合评议的方式。采购人将按照符合项目要求、质量和服务相

等且合理低价的原则通过比较、选择、确定中选人。

2、由采购人的行政办公会成员组成评选小组，择优选择中选单位。确定排序第

一的为成交供应商，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的，采购人将确定排名第二



的为成交供应商，依次类推。

3、会议结束后，采购人根据综合评分确定中选人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向

中选人发出中选通知书。

4、中选方拟定采购合同草案，在采购人修改并经采购人律师出具审核意见后双

方签订合同。

十、响应文件要求

1、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证明材料及相关的承诺函；

2、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，不提交）；

3、报价明细表（格式自拟）；

4、服务响应及实施方案（格式自拟）；

5、售后服务方案（格式自拟）；

6、人员配备（格式自拟）；

7、类似业绩（提供合同复印件）；

8、供应商应提供采购人相关资质证照的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。

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。供应商应提交响应文

件一式两份。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均应加盖供应商的公章（鲜章）。

成都市温江区惠民幼儿园

2026 年 1 月 12 日


